海口市物价局
关于召开海口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
听证会的公告（一）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海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海南省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听证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受省物价局委托，我局拟于2015年8月上旬召开海口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参加人员构成、名额及产生方式
（一）听证会参加人员及产生办法
本次听证会设听证参加人25名，由消费者、经营者和与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人员组成，具体如下：
	序号
	参加人身份
	名额（人）
	产生方式

	1
	消费者
	16
	自愿报名随机选取

	2
	经营者
	1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推荐产生

	3
	利益相关方
	1
	市教育局推荐产生

	4
	人大代表
	1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荐产生

	5
	政协委员
	1
	市政协办公厅推荐产生

	6
	政府有关部门人员
	2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市法制局分别推荐1名

	7
	社会组织人员
	2
	市消费者协会推荐1名，物业管理协会推荐1名

	8
	专家学者
	1
	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9
	合 计
	25
	


（二）听证会旁听人员
本次听证会设旁听席，旁听人5名，自愿报名，随机选取产生。
（三）新闻媒体参加人员
新闻媒体自愿报名，或邀请参加。
二、听证会参加人员的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听取、收集群众的意见并能够如实地反映意见；
(三)关注和关心民用管道燃气价格改革，对听证事项有一定的了解，具备一定的议事和语言表达能力（会说普通话）；
(四)能够按时全程参加会议；
(五)同意公开姓名等必要的个人信息；
(六)本市管道燃气用户，并具有当地工作、居住的身份要求。
三、报名方式
    （一）从海口价格网（wjj.haikou.gov.cn）价格要闻栏或海口市政府门户网（www.haikou.gov.cn）政府公告栏下载《海口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参加人报名表》、《海口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新闻媒体报名表》、《海口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旁听人报名表》，认真填写后连同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传真到我局价格管理科。
（二）凭身份证及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直接到我局价格管理科填表报名。
四、报名时间
2015年6月8日~ 6月23日，可网上下载表格，于6月23日17：30收到为截止时间；工作日8：30~12：00， 14：00~17：00可直接到我局价格管理科填表报名。
联系人：李丽、吕云斌；联系电话:0898—68723523

传真：0898—68723530（24小时开通）
报名地址：海口市长滨路第二办公区17幢南楼3055室
邮编：570312

特此公告。
海口市物价局
201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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